相山区2025年度计划生育服务项目绩效

评价报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、特别扶助制度是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一种奖扶政策，前者针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是指年满60岁的独生子女父母和二女户，后者指女方年满49周年的独生子女死亡及三级及以上残疾的独生子女家庭，同时将三级以上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纳入特别扶助对象。所有下发资金均由区级财政委托代办金融机构，直接打卡发放到每个受奖对象手中。
项目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上级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绩效目标为：奖励扶助资金发放准确率达100%，资金拨付完成率100%，受益家庭政策知晓率达95%以上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覆盖率达100%，通过项目实施提升计划生育家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

  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（一）项目预算管理情况。

1.项目资金投入情况。项目预算编制科学合理，结合全区计划生育家庭数量、上年度资金使用情况等因素，精准测算资金需求，资金分配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集中的地区倾斜，确保资金分配公平合理。

2.项目资金下达情况。资金下达及时足额，资金下达及时率为100%，且资金足额到位，无截留、挪用情况。

3.项目资金使用情况。2025年通过个人申报、村级评议、乡级初审、区级复核确认等程序共确认并兑现发放奖扶资金58.632万元，发放特扶金481.44万元（含特二3.768万元）。全部扶助资金于2025年8月底前通过“一卡通”打卡发放到个人账户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管理情况。

1.绩效目标管理情况。项目绩效目标分解下达至各镇街，明确各镇街受益家庭数量、帮扶任务等指标，绩效指标清晰明确，可量化、可考核，要求全区奖励扶助金发放准确率达100%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覆盖率达100%。

2.绩效运行监控开展情况。每季度开展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查，对比指标完成进度与实际成效，针对奖特扶服务覆盖率未达预期的情况，及时调整服务宣传服务布局，确保年度目标达成。
3.绩效自评开展情况。2025年底，我委全面部署计生两项制度绩效自评工作，明确自评范围覆盖所有实施计生两项制度的乡镇（街道），采用单位自评+回访复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，重点关注资金保障、人员配置、服务落实、群众满意度等指标。并将2025年度自评结果与2026年计生资金分配直接挂钩，对自评优秀、绩效突出的镇街增加资金倾斜，对自评不合格的单位要求限期整改，2024年度自评结果中发现的资格认定问题，在2025年已全部整改完成。

（三）项目运行管理情况。

1.项目运行管理情况。为了加强我委各项经费的管理，我委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执行，规范化操作，严格审批制度，由委领导审批，分管领导监审。方可办理支付手续。
2.数据质量管理情况。

日常管理与质控‌：建立数据审核机制，对计生两项制度申报数据实行“初审-复审-终审”三级审核，2025年数据审核通过率达100%；每月对数据进行比对分析，及时发现并修正重复申报、信息错误等问题。

‌数据核查‌：对奖励扶助对象身份、服务记录进行实地核查，核查覆盖率达100%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。

‌数据上报‌：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的时间节点上报数据，2025年全年数据上报及时率达100%，数据与实际业务一致，为绩效评估提供了可靠依据。

三、项目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（一）产出分析。2025年度已完成奖特扶资金审核、录入、资金发放工作。我区共确认奖扶人员596人，特扶子女伤残家庭273人、子女死亡家庭286人、特二11人，资格确认人员均已按照省级发放标准由区级打卡发放到位。
（二）有效性分析。通过对2025年度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特别扶助进行绩效评价，全面了解项目立项、项目管理、产出成果及效益效果等情况，全面掌握专项资金使用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效益性。发现问题，总结经验，提出建议，提高财政支出决策水平与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效率，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经济社会效益。

（三）社会性分析。通过项目实施，兑现国家计生政策承诺、切实提高政府公信力。同时，坚持服务为本深入基层，促进干群和谐，提高群众满意水平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群众知晓率98%，群众对政策实施工作满意度95%，社会效益已达预期，反映较好。

（四）据实结算资金情况。
2025年度中央和省级共下达资金531.2万元，其中中央资金248.8，省级资金282.4万元。实际发放资金540.072万元，其中奖扶58.632万元，特扶481.44万元，缺口资金8.872万元。省级于2026年下达省级计生家庭特扶缺口资金9.5万元。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
        无
五、自评结论

总体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已完成。下一步着力研究解决实施特别扶助制度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加大年审和数据核查力度，加大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扶持力度，较好地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和后顾之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山区卫生健康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27日
